
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2 年度政府
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 ( 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 ) 和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相关规定 , 以

及市政府《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< 邹城市全面推

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> 》的通知要求，现特向社会公布

市住建局年度工作报告，内容涵盖市住建局 2012年 1月 1日至

12月 31日期间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12年，邹城住建局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结合城建

工作实际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努力打造阳光政

务。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市住建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统筹协调推进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；由新闻中心负责对全市

城乡建设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管理。二是健全工作制度。

制定印发了《市住建局关于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，明

确了责任科室和责任人，加强对各科室的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力

度。三是局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，

研究分析问题。通过上下齐抓共管，形成整体合力，有力推进政

务信息公开工作向前发展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

2012年，我局以数据发布为主渠道，以分析解读为支撑点，

形成官方网站、政府网站平台住建局窗口、报纸、电视、等多种

载体协同共进、相互应和、相得益彰的城乡建设信息公开模式。

2012年，在各级各项报纸、电视、网站、手机微信新闻、手

机今日头条等媒体上发表外宣稿件 335余篇（条）。其中，在省

级以上各类媒体稿件发稿达到 76条，认真完成了市委宣传部要

求的省级、国家级媒体外宣任务；在省、市电视台播发住建类新

闻 30多条。在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发布各类信息 338条，在市政

府网站住建窗口发布各类信息 176条。

2012年，市住建局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总体部署，创新工作

思路，努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城乡面貌发生

深刻变化，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大力提升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

得显著成绩。

三、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

况

2012年，市住建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9宗，其中当面

申请为 2宗，网络申请为 7宗，接受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

30余人次，已全部按规定予以处理和答复。

健全工作机构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健全政府信息公开领导体制。

成立由住建局局长任组长，其余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的局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



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新闻中心，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组织、发

布等工作，及时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

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2012年市住建局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

政诉讼的情况。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2012年，市住建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还

存在一些不足，主要是指导督促各科室部分信息公开不够到位、

政务信息公开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，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需进

一步扩展等问题。

2013年，市住建局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部署，继续深入推进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不断提高信息公开工作水平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2012年市住建局没有需要说明的其它相关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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